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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088                                                    公司简称：中国神华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仔细阅读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半年度报告全文。本摘要相关词

汇和定义请见半年度报告全文的释义章节。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本报告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 

1.4 本公司 2022 年中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按照中

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2022 年中期财务报表出具了审阅报告。 

1.5 本报告期不存在经董事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交所 中国神华 601088 

H股 港交所 中国神华 0108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清 庄园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话 (8610) 5813 3399 (8610) 5813 3355 

传真 (8610) 5813 1814/1804 (8610) 5813 1814/1804 

电子信箱 1088@csec.com ir@c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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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变动 

% 重述后 重述前 

营业收入 165,579 143,979 143,979 15.0 

利润总额 54,325 37,395 37,395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144 26,026 26,026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10 25,562 25,562 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363 40,219 40,219 4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3 7.32 7.32 上升 3.71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6 7.19 7.19 上升 3.67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71 1.310 1.310 5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71 1.310 1.310 58.1 

 于2022年6月30日 
于2021年12月31日 变动 

% 重述后 重述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9,378 376,690 376,875 (1.9) 

资产合计 650,214 606,827 607,052 7.1 

负债合计 205,227 161,376 161,376 27.2 

总股本 19,869 19,869 19,869 0.0 

2.3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单位：百万元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2年 

上半年 

2021年 

上半年 
于2022年 

6月30日 

于2021年 

12月31日 

重述后 重述前 重述后 重述前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41,144 26,026 26,026 369,378 376,690 376,875 

调整： 

  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及

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 

1,331 474 474 3,134 3,163 3,163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42,475 26,500 26,500 372,512 379,853 380,038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的说明： 

本集团按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有关规定计提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计入当

期费用并在股东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单独反映。按规定范围使用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时，应在计入相

关资产成本的同时全额结转累计折旧。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些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相关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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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出于发生时确认为物业、厂房及设备，按相应的折旧方法计提折旧。上述差异带来的递延税项影

响也反映在其中。 

2.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5,702 

其中：A 股股东（含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153,774 

H 股记名股东 1,92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69.52 13,812,709,196 0 无 不适用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6.96 3,369,398,907 0 未知 不适用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2.99 594,718,004 0 无 不适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 370,622,771 0 无 不适用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3 106,077,400 0 无 不适用 

杜桥 境内自然人 0.29 57,393,300 0 无 不适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沪 

其他 0.17 33,566,730 0 无 不适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其他 0.16 32,713,224 0 无 不适用 

珠海市瑞丰汇邦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瑞丰汇邦三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1 22,233,848 0 无 不适用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1 22,052,364 0 无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均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除以上披露内容外，

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 A 股股份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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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

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